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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住进别人

上海的邱女士与丈夫方先生结婚后，

一直希望买一套属于夫妻二人的新房。

2021年 6月，这一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夫妻二人拿出多年来攒下的积蓄加上银行

的贷款，花费430万元买了一套精装修的

期房，随后办理了预告登记，确认二人为

房屋共同权利人。

又足足等了2年，到 2023年 6月，

新房终于交付，邱女士和丈夫商量先把房

子空置一段时间，等到装修气味散尽再搬

入新居。

2023年年底，邱女士突然发现新房

的用电情况出现异常——自己还没搬入，

却产生了不少电费。上门查看后，邱女士

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房子里竟然已经有别人

进入，于是她立刻报了警。

警方介入调查后，邱女士的丈夫才吐

露了实情。原来，在 2023 年 9 月的时

候，他就瞒着妻子将房子出租了，租期长

达11年，包含1年的免租期。承租人是

一位郭先生，在协议签订当天就一次性支

付了10年的租金共计20万元，现在房屋

已由他实际使用。

妻子起诉维权

明明是打算自己居住的新房，丈夫怎

么就自说自话地出租给别人了呢？显然，

这番说辞的背后还有隐情。果然，在邱女

士的再三追问下，丈夫坦承自己因为参与

网络赌博，在网上借了不少钱无法归还，

于是想到用房子换钱的主意。但是，因为

新房已有贷款和银行的抵押，难以按照正

常途径再次贷款，于是他通过短视频平台

找到一家声称可以贷款的中介。中介建议

方先生通过“租金贷”的方式借款，并介

绍郭先生提供资金。2023年9月，方先

生与郭先生见面后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

协议》，当天他就收到了名为“房租”的

20万元转账。

听完这些，邱女士半天缓不过劲来，

但她也冷静地意识到需要向律师咨询一

下。

根据邱女士从丈夫方先生处了解的情

况，律师判断这是一种新型借贷套路，即

“名为租赁实为借贷”。

首先，方先生并没有出租房屋的真实

意思，而是希望获得借款，并曾明确表示

“借一两个月就还”。其次，房屋的租金设

定为每月1500元，远低于同小区同等条

件新房每月5000元的市场租金，实际又

是按11年20万元收取。而且对于原本买

来用于自住的新房，约定了11年的漫长

租期。再次，方先生和所谓承租人见面一

次就签订了租赁协议，对于协议内容没有

进行过协商，协议由承租人提供，条款也

由其拟定，而且协议上承租人处是空白

的，没有写郭先生的名字和个人信息。最

后，方先生虽然“获得”20万元租金，

但实际拿到的只有16万元，另外3.5万元

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了借款中介。并且，郭

先生“租”了房子后，又以每月5000元

租金的价格“返租”给出租人方先生，这

显然匪夷所思，不是真实的租赁关系。

邱女士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所

谓的《房屋租赁协议》无效，“承租人”

郭先生应当返还房屋。

判决返还房产

在后续调查中，又有一些细节逐渐浮

出水面。承租人郭先生的经历颇不简单：

他从2015年起就伙同他人进行高利放贷，

在不同的借贷案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时是资金的出借人，有时是房屋公证委

托的受托人，有时又是房屋买卖中的买受

人，几乎每个案件都将债务人的房屋进行

了处置。2018年，郭先生还曾因为“套

路贷”涉及诈骗犯罪被法院判刑。

另外，虽然签了一份《房屋租赁协

议》，但郭先生最初是打算帮方先生卖掉

房子筹钱的，只是房子一时没有卖成。按

照约定，如果房屋成功卖出，方先生除了

还清“租金”20万元外，还须支付解约

金6万元，这样，郭先生在短短一两个月

内就获利30%。

在此期间，郭先生多次要求方先生提

供账户余额的实时录屏，查看他的资金情

况。在拿到16万元后，方先生曾在微信

聊天中向郭先生表示“再借2万”，这个

“再”字表明，此前的款项也是借款而非

“租金”。

法院审理后，认定案涉协议“名为租

赁实为借贷”：第一，双方无真实租赁意

思表示，方先生的真实意图是借款，郭先

生明知该意图仍以租赁形式提供资金，实

质为高利放贷；第二，从协议条款（低租

金、长租期）、履行行为（扣除砍头息、

配合卖房）来看，都不符合正常商业租赁

的逻辑，实为以房屋作为借款的变相担

保；第三，郭先生是有诈骗前科的职业放

贷人，此次行为是其规避监管的新型放贷

模式，违背公序良俗。

法院判决《房屋租赁协议》无效，郭

先生应向房屋产权人邱女士返还房屋。被

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

其上诉，维持了原判。

“苦情演员”

张某曾是一名外卖骑手，因在送餐途

中意外受伤，获得了2笔数额较大的保险

赔偿。赔偿金带来的“甜头”，让张某萌生

了利用保险理赔流程漏洞赚钱的想法。

2023年6月的一天，在河北省某外卖

站点，张某与同为骑手的崔某开始了首次

尝试。崔某先将自己的小拇指砸骨折，几

天后，张某也如法炮制。随后，二人将伤情

伪造成在送外卖途中发生意外所致，并通

过中介（提供保险申领代办服务的人员）向

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之后，崔某获赔近3

万元，张某获赔5万余元。

首次作案成功后，张某不再满足于仅

靠自己单干或与个别人合作，开始有意识

地组织其他人员，逐步形成一个分工明确

的诈骗团伙。

2024年5月，张某安排此前在酒吧工

作时认识的同事邢某入职河北省某外卖站

点。在张某的指使下，崔某用钢管将邢某

的手指砸至骨折，并伪造了送餐受伤现场，

再由张某负责申请保险理赔金。此次诈骗

获赔4万余元，张某作为组织者分走大半，

崔某和邢某各获得一部分“辛苦费”。

此后，这套诈骗套路在河北涞水、沧

州、邯郸、保定等多地反复上演。经邢某介

绍加入的仉某、刘某（另案处理），以及后来

主动找上门的柳某（另案处理），都成为这

条犯罪流水线上的“演员”——先被安排入

职外卖站点获得骑手身份和保险资格，然

后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被同伙用钢管砸伤

手指，最后在张某的操办下向保险公司理

赔。

为了掩人耳目并扩大“财路”，该团伙

的诈骗对象扩展至3家保险公司。2025

年2月，团伙成员魏某和邢某还尝试“业务

创新”，伪造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用以骗

取财产损失保险的赔偿金。

异常理赔

频繁、类似且集中的理赔申请，逐渐引

起了某保险公司的警觉。在多起理赔事件

中，受伤情形高度相似（多为手指骨折）、出

险时间密集、关联人员存在交叉，这些异常

数据触发了保险公司的反欺诈风控系统。

某保险公司向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公安

机关报了案，成都高新区警方立即展开侦

查。通过对理赔材料、医疗记录、资金流水等

进行调查，一个以张某为首、流窜于河北多地

作案的保险诈骗团伙浮出水面。随后，公安

机关将该案移送至高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事后很容易翻

供，谎称伤情就是在送餐过程中发生的。”

承办检察官张寅飞说。为此，检察机关在

审查起诉过程中，就证据链薄弱环节向公

安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一是通过调取

外卖骑手的App行程轨迹、订单记录、现

场环境监控等证据，与理赔材料中的“事故

时间、地点”进行比对；二是对所有涉案人

员及其关联账户的流水进行审查，与涉案

人员供述的分赃比例相互印证；三是判断

伤情与意外砸伤或以特定方式击打的吻合

度，论证伤情系他人用钢管等工具故意伤

害形成的可能性。

5人自首

2025年4月至7月，张某等5人先后

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均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截至案发，该团伙通过上

述方式累计作案8起，骗取3家保险公司

32万余元。到案后，经检察官释法说理，

崔某、仉某、魏某主动退赔了部分赃款。

高新区检察院以涉嫌保险诈骗罪对张

某等5人依法提起公诉。该院认为，张某系

保险诈骗的组织者，负责理赔申请，分取赔

偿金的金额最大，且超过骗保总金额的

50%，系该案主犯；邢某、崔某、仉某系积极

实施的“骨干”；魏某则处于被招募或辅助的

地位，系从犯。考虑到张某等5人均系电话

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罪行，依法构成

自首，且5人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表

示悔罪，检察机关根据张某等5人的犯罪事

实、情节和社会危害性，依法提出量刑建议。

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审

理后作出前述判决。

被丈夫偷偷“出租”的新房，妻子起诉拿了回来被丈夫偷偷“出租”的新房，妻子起诉拿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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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送餐途中“意外受伤”，竟是精心策划的“苦肉计”
《检察日报》查洪南 吴樾 张强

一次普通的送餐，一次“意外受伤”，申请数额可观的保险理赔金……外卖骑手“苦肉计”反复上演的背后，是
一个精心策划、组织严密的保险诈骗团伙。

经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下称“高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张某、邢某、崔某、仉某、魏某有期徒刑2年至6个月不等刑罚，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这起涉及
3家保险公司、涉案金额32万余元的系列保险诈骗案尘埃落定。

近年来，对于以签订虚假合
同、恶意垒高债务、非法处置房
产为核心逻辑的“套路贷”，监管
与司法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因
此，高利放贷从业人员也“与时
俱进”，围绕“规避刑事风险”“隐
蔽化操作”“多元化获利”演变出
新的形态，比如“名为租赁实为
借贷”……

《上海法治报》张文华


